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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环保搬迁项目一期续建配套烧结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1×265m
2 烧结机，采用台车拦板高度 850mm，超厚料层 850mm~900mm，

利用系数 1.15t/（m
2•h），年产出厂烧结矿 241×10

4
t，以满足现有和续建项目高

炉入炉烧结矿要求。 

工程 2021 年 5 月建设完成，2021 年 7 月 30 日开始调试。该项目实际总投

资 45914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683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21.09%。 

工程由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设计，由建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建设。由南京国环环境研

究院有限公司承担“青钢环保搬迁项目一期续建工程配套265m²烧结项目”的施工

期环境监理工作。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施工主要为烧结主工艺生产设施（包括配料室、混合室、烧结室、冷

却机、成品筛分室、成品仓、风机室、破碎室）及与其相匹配的除尘系统、给排

水系统、脱硫脱硝系统、余热锅炉系统、供配电系统、转运站系统、自动化控制

与检测、电讯及总图运输系统等。 

施工单位为建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鞍钢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合同包含了环保设施的施工内容。施工前，建设单位组织施

工单位负责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进行了研究，逐项落实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按照设计进行施工，资金落实到位。 

在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派专人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并

要求施工单位按环保要求进行施工。 

在施工期间，通过建设单位和环保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施工单位能按照自

己制定的环保措施和要求，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手段，以减轻施工产生的污染物

对环境的影响。 

1.3 验收过程简况 



 

- 2 - 

（1）验收过程简况 

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于 2021 年启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版）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等文件的要求，采取自主验收方式。工作启动后，建设单位委托中

维安全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验收监测工作，并根据监测结果出具

的《检测报告》（ZW-HJ-20211122005、ZW-HJ-20211122006、ZW-HJ-20211122007、

ZW-HJ-20220328011 、 WSD-21111077-HJ-01 、 ZW-HJ-20220228035 、

ZW-HJ-20211228003 、 ZW-HJ-20211228002-02 、 ZW-HJ-20220221002 、

ZW-HJ-20220228034 、 ZW-HJ-20220310 002 、 ZW-HJ-20220310003 、

ZW-HJ-20220224002、ZW-HJ-2022 0328010 等报告）。 

2022 年 4 月 21 日，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组织召开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

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m2 烧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由青岛特殊钢

铁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单位）、中维安全检

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并特邀 3 名专家组成。验收组根据《青岛特殊

钢铁有限公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m
2 烧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并对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 

（2）验收结论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m
2 烧结项目能够执行环保管

理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的各项环保要求，环保设施运行正

常，废气、噪声主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项目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固体废弃

物得到合理妥善处置。验收组经认真讨论，该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环保

验收条件，竣工环保验收合格。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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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

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 

（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2019 年青钢委托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

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 ㎡烧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0 年 3 月环境保护部

以《关于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m
2 烧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青环西新环审[2020]97 号）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2021 年 7 月 29

日又重新提交取得排污许可证。在主体工程建设中做到了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2）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及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制定了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内容主要包括：①建

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②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③废水污染防治管理规定；④

固体废物管理规定；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管理规定；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

规定；⑦环保设施监督管理办法；⑧危险废物监督管理办法；⑨环境监察管理办

法；⑩环境统计管理办法。 

（3）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验收期间对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各环保设施运行稳定正常，

在验收监测期间无非正常排放。日常的各类环保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由车间负责管

理，公司负责监督、检查和考核运行情况，同时制定了各类环保设施操作、运行

记录，各类具体责任落实到人，健全了环保日常监测工作的运行记录和档案管理。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烧结机头、机尾及成品等各个除尘系统收尘返回烧结作为原料。 

烧结烟气脱硫系统产生的脱硫灰外售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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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车间废催化剂送具有危废资质单位处置，随拉随走，如需临时贮存，可

贮存在青钢现有危险废物暂存间。 

废油暂存青钢现有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青州市鲁光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 

验收监测期间，固体废物得到合理处置，不存在乱堆乱放情况。 

2.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021 年，结合续建炼钢、炼铁及配套烧结（本项目）、5#、6#高线项目情况，

青钢将原有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进行了补充并重新备案，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西

海岸新区分局的备案文号：370211-2021-7011-H。本项目纳入全厂安全管理部门

统一管理，制定相应的安全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煤气场所已设可固定式煤气

报警仪、便携式煤气报警仪和火灾报警仪，岗位员工配备便携式煤气报警仪。 

本项目脱硝用 20%氨水储罐 2 个，每个规格为φ=3500mm，高 5500mm，材

质 304，全容积 53m
3，储罐区占地面积 120.3m

2。烧结脱硝氨水储罐风险措施落

实情况见下表所示。 

烧结脱硝氨水储罐风险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要求氨水储罐防护措施 实际建成措施情况 

氨水储罐有隔离设施、报警装置和防风、防晒、

降温设施； 

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存放液体的地方，采用耐腐

蚀的为硬化地面，防渗材料应与 2mm 高密度聚乙

烯（渗透系数≤10
-10

cm/s）或其他人工防渗材料相

当，同时注意防腐并采取相应的。 

对密封件经常进行检查，发现泄漏及时消除；储

罐设置非燃烧材料的围堰，防护堤间距和高度满

足相关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储罐设置围堰，高度

不低于 1.0m。并设雨水、消防水切换装置，防止

初期雨水、消防水进入与水管网； 

氨水储罐有隔离设施、报警装置和防风、防

晒、降温设施； 

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存放液体的地方，采用

耐腐蚀的为硬化地面，600mm 厚 C35 混凝

土，地面以下基础表面做环氧沥青涂层防腐

（厚度不小于 500μm）；地面 100mm 厚

C30 防水混凝土，防水等级 P6。 

对密封件经常进行检查，发现泄漏及时消

除；储罐设置非燃烧材料的围堰，防护堤间

距和高度满足相关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储罐

设置 1.0m 高围堰。并设雨水收集坑排至青

钢厂区事故水池； 

对装置或贮罐相关地面围堰周围设立导流沟，在

排口设立正常排放和事故排放切换闸门，将含污

染物的事故消防水切换至事故水收集系统. 

对装置或贮罐相关地面围堰周围设立收集

坑，将含污染物的事故消防水排至青钢厂区

事故水池。 

氨水储罐应设置相应的安全附件，如：呼吸阀、

阻火器、喷淋系统和氮气保护装置，设置良好的

静电接地装置，设置液位高低位报警装置，现场

应有明显物料标识，说明危险内容等。 

氨水储罐应设置呼吸阀、阻火器、喷淋系统，

设有良好的静电接地装置，有液位高低位报

警装置，现场有危险危险告知牌 

储罐每年要检查一次腐蚀情况并测壁厚，如不合

要求，要进行整修或更换。定期检查储罐上的测

量设施，如其测量值不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立即

检修或更换。检查储罐附属的呼吸阀、阻火器、

防爆膜是否完好。泵及管线每班要检查四次。 

储罐每年检查一次腐蚀情况并测壁厚。每季

度检查储罐上的测量设施。检查储罐附属的

呼吸阀、阻火器、防爆膜完好。泵及管线每

班巡检检查四次。 

氨水储罐如果是管道或阀门出现泄漏，并能找到 氨水储罐如果是管道或阀门出现泄漏，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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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点的情况下，立即关掉所有的出口阀，然后更

换管道、阀门或垫片；如果是储罐/储槽本体泄漏

时，应立即打开泄漏罐放空管，启动输送泵，转

移到备用贮罐。 

找到漏点的情况下，立即关掉所有的出口

阀，然后更换管道、阀门或垫片；如果是储

罐/储槽本体泄漏时，应立即打开泄漏罐放空

管，启动输送泵，转移到备用贮罐。 

罐区设置专用消防水管网及足够的消防栓，罐区

内设有防火墙及隔墙，罐区附近设置明显的防火、

禁入等标志。 

罐区设置专用消防水管网及足够的消防栓，

罐区内设有防火墙及隔墙，罐区附近设置明

显的防火、禁入等标志。 

2.1.3 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环评及环保部门的要求，编制了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监测计划 

内容 产污环节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废水 

雨水 排放口 
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

石油类 

排放期间每日

至少开展一次

监测 

烧结生产废水口 
生产工艺废水采

样监测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

量、氨氮 
1 次/季度 

废气 

燃料破碎室（对现有燃

料破碎室进行改扩建） 
排气筒 颗粒物 1 次/年 

配料室、各矿储仓及胶

带机受卸料点 
排气筒 颗粒物 1 次/季度 

一次混合 排气筒 颗粒物 1 次/年 

烧结机机尾 

排气筒 颗粒物 自动监测 
热破碎 

一次成品筛 

二次成品筛 

成品烧结仓（依托现有

成品仓） 
排气筒 颗粒物 1 次/年 

生石灰仓仓顶 排气筒 

颗粒物 1 次/年 除尘灰仓仓顶 排气筒 

其余小配料室除尘系统 排气筒 

烧结机机头（SCR 脱硝

升温烟气也并入） 
排气筒 

颗粒物、SO2、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氟化物 1 次/季度 

二噁英类 1 次/年 

NH3 1 次/年 

Pb 及其化合物 1 次/年 

烧结车间无组织排放 烧结车间边界 颗粒物 1 次/年 

20%氨水储罐无组织排

放 
烧结车间边界 NH3 1 次/年 

噪声 噪声 青钢厂界监测点 等效 A 声级 1 次/季度 

固废 统计全厂各类固废量 / 
统计种类、产生量、处理方

式、去向 
1 次/月 

环境

质量

监测 

环境空气 丰台村 
氟化物、二噁英类、铅及其

化合物、氨气 

1 次/年，每次连

续 7 天，测小时

浓度，每天 8 次 

土壤环境 烧结厂址上风向 pH 值、阳离子交换量、镉、氟化物和二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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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产污环节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烧结车间 
汞、砷、铜、铅、铬、锌、

镍、氟化物、二噁英类 

英类要求 1年内

开展 1 次监测，

其余因子为 5年

开展 1 次监测 
烧结厂址下风向 

地下水环境 

背景对照点：青钢

厂区地下水监控

井 5# 

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

盐、挥发性酚类、氰化物、

砷、汞、铬（六价）、总硬度、

铅、氟、镉、铁、锰、溶解

性总固体、高锰酸盐指数、

硫酸盐、氯化物、总大肠菌

群、细菌总数 

每年枯水期一

次 

青钢厂区地下水

监控井 4# 
每年枯水期一

次 跟踪监测点：青钢

厂区东南侧监控

井 3#）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居民搬迁。 

（2）削减落实 

现有工程提标改造工程实际实施情况见下表所示。 

现有工程提标改造实施情况 

现有工程提

标改造工程

名称 

实施

完成

时间 

环评批复----提标改造工程内容 实际实施提标改造工程内容 
验收情

况 

原料场封闭

改造 

2021

年 1

月 

将现有原料场 6 个料条采用两面

围挡（南北侧和顶部封闭，东西侧

未封闭），改造成全封闭形式，将

原料场东、西两侧也进行封闭处理 

现有原料场 6 个料条已全封闭 / 

1#烧结机头

提标改造 

2019

年 12

月 

脱硝改造：增加 SCR 系统催化剂

层数、提高催化层反应入口温度，

以及增加一层等压分配箱和增加

喷枪数量，进一步去除氮氧化物，

来提高脱硝效率。 

脱硫除尘改造：吸收塔及湿式电除

尘本体内衬玻璃鳞片全部检修修

复。SO2吸收系统原有下部两层喷

淋层及喷头、两层浆液循环管道全

部更换，最上层喷淋层配套循环泵

更换。在吸收塔进口和第一层喷淋

之间增加一层合金托盘。原平板除

雾器更换为一级管式+二级屋脊式

除雾器。 

减白系统采用“脱硫前降温+脱硫

后升温”工艺，预留冷凝器安装位

置，排放烟温 90℃，达到减白的

效果。 

脱硝改造：增加 SCR 系统催化剂

层数、提高催化层反应入口温度，

以及增加一层等压分配箱和增加

喷枪数量，进一步去除氮氧化物，

来提高脱硝效率。 

脱硫除尘改造：吸收塔及湿式电

除尘本体内衬玻璃鳞片全部检修

修复。SO2 吸收系统原有下部两

层喷淋层及喷头、两层浆液循环

管道全部更换，最上层喷淋层配

套循环泵更换。在吸收塔进口和

第一层喷淋之间增加一层合金托

盘。原平板除雾器更换为一级管

式+二级屋脊式除雾器。 

减白系统采用“脱硫前降温+脱硫

后升温”工艺，预留冷凝器安装位

置，排放烟温 90℃，达到减白的

效果。 

2019年

12 月

底，该

项目已

完成，

并通过

了自主

验收。 

2#烧结机头

提标改造 

2019

年 12

月 

1#高线加热 2021 各个加热炉烟气均采用干法脱硫 各个加热炉燃料由原来采用高焦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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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烟气脱硫

除尘提标改

造 

年 7

月 

脱硝一体化技术（只预留脱硝装置

位置）进行脱硫除尘提标改造；该

部分于 2019 年 10 月 9日已取得环

评批复（青环西新审[2019]286 号） 

混合煤气为燃料，燃料改为精脱

硫后的焦炉煤气、高炉煤气，从

而实现大大降低了加热炉烟气

SO2排放。 

3 月已

自主环

保验

收。 2#高线加热

炉烟气脱硫

除尘提标改

造 

3#高线加热

炉烟气脱硫

除尘提标改

造 

4#高线加热

炉烟气脱硫

除尘提标改

造 

中棒生产线

加热炉烟气

脱硫除尘提

标改造 

扁钢生产线

加热炉烟气

脱硫除尘提

标改造 

焦炉烟道气

脱硫脱硝项

目 

2020

年 5

月 

焦炉烟气采用新增“活性炭脱硫脱

硝一体化装置处理（脱硫效率可达

到 60%以上、脱硝效率 60%以上、

除尘效率达到 10%以上）；干熄焦

烟气通过地面除尘站处理后并入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筛焦楼、

备煤粉碎及煤焦制样室除尘站除

尘站改变滤袋材质，提高布袋除尘

效率至 99.9%；粗苯管式炉改造为

蒸汽加热，不使用煤气为燃料 

焦炉烟气采用新增“活性炭脱硫

脱硝一体化装置处理（脱硫效率

可达到 60%以上、脱硝效率 60%

以上、除尘效率达到 10%以上）；

干熄焦烟气通过地面除尘站处理

后并入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装置；

筛焦楼、备煤粉碎及煤焦制样室

除尘站除尘站改变滤袋材质，提

高布袋除尘效率至 99.9%；粗苯

管式炉改造为蒸汽加热，不使用

煤气为燃料 

/ 

 

青钢已将原料场改为全封闭形式，将原料场东、西两侧也进行封闭处理。改

造后，现有原料场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已实现削减量为 313.4416t/a。 

青钢实际提标改造项目实现削减情况见下表所示。 

实际提标改造项目实现削减情况 

生产车间（系

统） 
污染源名称 污染物 

2018 年现有排

放量（t/a） 

实际削减量情况 

改造后平均达产排

放量（t/a) 

已实现 

削减量（t/a) 

原料场封闭 
原料场无组织

粉尘 
颗粒物 / / 313.4416 

1#烧结机 机头烟气 
SO2 293.507 4.1855  289.3215 

NOX 342.1668 36.3000  305.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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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烧结机 机头烟气 
SO2 291.695 19.3560  272.339 

NOX 345.8792 40.9860  304.8932 

1#高线 加热炉烟气 SO2 26.159 1.679 24.48 

2#高线 加热炉烟气 SO2 25.842 1.362 24.48 

3#高线 加热炉烟气 SO2 22.17 2.39 19.78 

4#高线 加热炉烟气 SO2 30.903 1.451 29.452 

中棒生产线 加热炉烟气 SO2 23.178 1.178 22 

扁钢生产线 加热炉烟气 SO2 14.104 1.862 12.242 

焦化车间 焦炉烟气 

颗粒物 56.9294 11.9086  45.0208  

SO2 163.988 13.9240  150.0640  

NOX 791.2759 209.8787  581.3972  

 

根据下表可知，环评报告书要求的提标改造削减量指标均得到落实。 

提标改造削减落实分析 

污染物 
环评要求提标改造项

目实现削减量 t/a 

实际提标改造项目已

实现削减量 t/a 
削减落实情况 

颗粒物 343.9993 358.4624 已落实 

SO2 459.2759 844.1585 已落实 

NOX 677.0333 1192.1572 已落实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烧结项目烟囱在线监测设备于 2021 年 5 月安装完成，并于 12 月 25 日与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环保平台联网成功。在线监测设施安装情况见下表。监测设备由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青岛京诚有限公司于 2021年12月对续建烧结项目三烧脱

硫、三烧机尾点位配套在线监测设备进行了设备验收。 

出口在线监测设施一览表 

项目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机头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监测项目：颗粒物、

SO2、NOX） 

CEMS 系统 NSA-3090 1 套 

温压流测试仪 RBV-TPF 1 台 

烟尘仪 SBF800 1 台 

气体分析仪 NSA-3090 1 台 

湿度仪 TL-HMI103 1 台 

数采仪 C&M3600E 1 台 

机尾烟尘在线监测系统

（监测项目：颗粒物） 

温压流测试仪 RBV-TPF 1 台 

烟尘仪 TL-PMM180 1 台 

湿度仪 TL-HMI103 1 台 

数采仪 C&M3600E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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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一期续建工程配套 265m
2 烧结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提到现有工程需整改的问题，落实情况见下表。 

 

现有工程整改落实情况 

需整改问题 实际整改情况 落实情况 

青钢现有项目污染源

自动监测需补充配备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钢铁

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HJ 878-2017）》中要求：

装煤地面站排气筒出口、推焦地面站排气筒出口、

干法熄焦地面站排气筒出口、炼铁矿槽排气筒、

出铁场排气筒、转炉二次烟气排气筒均补充配备

了自动在线监测 

2019年12月整改完

成。 

现有厂外运输中船运、

铁路和罐车清洁方式

运输比例在 74.96%，青

钢现有原辅材料运输

方式需整改 

青钢拟将洗精煤、喷吹煤逐步取消采用汽运运输，

变为铁路运输为主，目前煤炭转运翻车机由铁路

局负责建设，项目建成后洗精煤、喷吹煤通过铁

路转运点，采用皮带运输进厂。另外，通过提升

港口矿石运力，外销产品升级电动卡车等措施，

可实现大宗物料及产品运输中清洁方式运输比例

在 82%。 

目前青钢采用国六

排放标准的汽车运

输。铁路局负责煤

炭转运翻车机项目

还未建成。青钢厂

区内已具备洗精

煤、喷吹煤采用皮

带运输进厂的条

件。因此待铁路局

煤炭转运翻车机项

目建成后，即可实

现清洁运输方式达

到 82%。 

现有原料场 3 个钢结构

棚料场采用两面围挡

（南北侧和顶部封闭，

东西侧未封闭），现有

工程原料场应封闭治

理 

现有原料场改为全封闭形式，将原料场东、西两

侧也进行封闭处理 

2021 年 1 月整改完

成。 

现有焦化车间的硫磺

生产区域部分硫酸铵

露天堆放问题 

青钢该区域已建成全部封闭厂房，并另建成一座

硫酸铵暂存库房（面积约 781m
2），将硫酸铵用

多层袋（外袋用塑料编织袋，内袋用聚乙烯薄膜

袋）或复合塑料编织袋包装。暂存库应地面硬化、

平整，库房阴凉、通风干燥，严禁与石灰等碱性

物质同库存放，包装袋堆置高度＜7 m， 

2021年10月整改完

成。 

 


